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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詴題 
 

類   科：財稅法務 

科   目：民事訴訟法  

考詴時間：2 小時 

 

甲（住所地在臺中市）認為乙已經答應因契約債務的給付不能賠償自己（甲） 所受損害新臺幣（下

同）120 萬元，乙（住所地在南投縣）否認有債務不履行 及同意賠償的情事。因甲不能順利從乙

得到自己想要的賠償，遂以雙方約定 給付地為甲的住所為由，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給付不能

的賠償 120 萬元 及其法定利息。 於言詞辯論期日，乙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預備聲明，如法院認

被告對原告 有負系爭債務 120 萬元，以原告甲對被告所負貨款債務 300 萬元為抵銷。言詞 辯論終

結後，法院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 120 萬元及至清償日之利息，並於理由 中表示，乙未能證明其用

以主張抵銷的債權存在。乙對此敗訴判決不服，於 上訴期間內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第二審上訴狀，

聲明廢棄第一審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惟未在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 於第二審程序中，乙就主

張抵銷的債權剩餘部分 180 萬元，向該第二審法院提 起反訴，聲明反訴被告甲應給付反訴原告乙

180 萬元。乙於第二審程序均受敗 訴判決後，對本訴及反訴的第二審判決一併聲明不服而提起第

三審上訴，其 上訴狀仍未載明上訴理由。  

詴問：  

一、臺中地方法院及其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於甲的起訴及乙的反訴，是否

有管轄權？（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訴有特別審判籍之適用，答題時應依相關條文作答。至於反訴部分無重大爭議

存在，答題時也是援引相關規定作答即可。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及第 259 條、第 260 條。 

【擬答】： 

臺中地方法院對甲之起訴具有管轄權 

管轄權為原告提起民事訴訟之合法要件之一，若有欠缺且無法為移送訴訟時，受訴法院應

裁定駁回 

按受訴法院對於原告提起之訴頇有管轄權，此為絕對訴訟要件之一，毋待被告提起責問、

異議或抗辯，法院應即依職權調查，若有欠缺，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下同）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移送訴訟。無法移送者，法院應依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契約之債務履行地法院對於履行契約之訴具有特別審判籍，屬於有管轄權之法院 

依第 12 條規定：「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

轄。」可知原告提起履行契約之訴訟，若兩造約定有債務履行地時，縱該履行地非被告之

住所地，依本條規定履行地之法院對此類訴訟亦有管轄權。 

又依最高法院 65 年台再抗第 162 號判例：「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

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本件相對人依其主張，既係向

契約履行地之法院起訴，按諸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原第一審法院即非無管轄權。至

相對人主張之契約是否真正存在，則為實體法上之問題，不能據為定管轄之標準。」可知

受訴法院就原告提起之訴判斷有無管轄權時，係依原告起訴時主張之事實按法定管轄權事

由為認定。例如原告提起請求履行契約之訴，並主張兩造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且受訴法院

即為履行地之法院，則受訴法院依第 12 條規定即為有管轄權之法院。 

結論：臺中地方法院為被告契約債務履行地之法院，依第 12 條規對本件具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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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示原告甲主張兩造因契約履行而涉訟，依雙方約定，被告乙應於甲之住所地給付 120 萬

元損害賠償，因甲住臺中，故臺中地方法院就本件訴訟依第 12 條規定取特別審判籍，具

有管轄權。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乙之反訴有管轄權 

提起反訴之管轄法院判斷 

查「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頇合一確定

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

牽連者，不得提起」第 259 條及第 260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反訴原告提起反訴時，

受訴法院自應依上開規定判斷有無管轄權。 

若反訴非專屬其他法院管轄，本訴法院對於反訴即有管轄權 

按上開說明可知，除非反訴之訴訟標的為專屬管轄事件，且應由其他法院行使專屬管轄權。

否則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非專屬管轄之反訴即有管轄權。 

結論：乙就 180 萬貨款所提之訴訟並非專屬管轄事件，本訴既於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該分院對乙之反訴自有管轄權 

題示本訴被告乙於上訴第二審之程序進行中提出反訴，其原因事實應為其於第一審預備提

出擬作抵銷之主動債權共為貨款 300 萬元，因原告本訴之訴訟標的為 120 萬元，故乙之抵

銷抗辯縱成立，主動債權中之 180 萬元餘額 亦不受抵銷抗辯之效力所及。按第 446 條第 2

項第 3 款：「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三、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可知無論甲是否同意，乙

均得就抵銷餘額之 180 萬元於第二審提出反訴。 

又乙反訴之訴訟標的為「乙對甲之 180 萬元貨款請求權」，此並非專屬其他法院管轄事件，

故本訴繫屬於第二審時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審理，乙向同法院提起系爭反訴，管轄權

並無違誤。 

 

二、乙於第二審上訴及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均未記載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應如何處理其上訴？

（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義」及「強制提出主義」分別於第二審及第三審之適用。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及第 471 條。 

【擬答】： 

乙上訴第二審未附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不得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其上訴。如無其他不合

法之情形，原裁判法院應將訴訟卷宗資料連同上訴文件送交第二審法院 

上訴理由為上訴第二審應以書狀表明之事項 

按本法第 441 條第 1 項第 4 款明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

原第一審法院為之：四、上訴理由。」可知上訴人提起上訴應以書狀為之，且應於上訴狀

內載明上訴理由。由本項文義觀之，提出上訴理由應為上訴頇具備之程式要件。惟未具上

訴理由之上訴效力本法另有規定，詳如下述說明。 

第二審採「上訴理由任意提出主義」，上訴人未附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不得以其上訴不

合法為由駁回 

查「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

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44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此可知，上訴人對第一審判決不服，縱未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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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內載明上訴理由，原第一審法院仍不得以「上訴不合法」為由而裁定駁回上訴。學說

上稱此等規定為「上訴理由任意提出主義」。 

結論：臺中地方法院不得因乙未提第二審之上訴理由而裁定駁回其上訴 

題示乙對於臺中地方法院之判決不服，其向同法院提出之上訴狀未附具上訴理由，依前開

說明，乙之上訴仍屬合法，法院不得裁定駁回。若無其他上訴要件欠缺之情形，依第 443

條第 2 項：「各當事人均提起上訴，或其他各當事人之上訴期間已滿後，第一審法院應速

將訴訟卷宗連同上訴狀及其他有關文件送交第二審法院。」臺中地方法院應將全部訴訟卷

宗連同上訴文件送交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乙上訴第三審未附上訴理由，至遲應於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逾期未提出，原裁判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上訴理由為上訴人上訴第三審應以書狀表明之事項 

依第 470 條第 1 項：「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提出於原判決法院為之。」及第 2 項：「上

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可知上訴第三審上訴人應附具上理由

向原判決法院提出上訴狀。此為上訴第三審之程式要件，若有欠缺，其上訴即非合法。 

第三審「採上訴理由強制提出主義」，上訴人未附上訴理由，原裁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第 467 條定有明文，由

此可知第三審為法律審，其與原判決法院為事實審之屬性迥不相同。故上訴人若未於上訴

狀內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等違背法令之處，第三審法院即無從判斷上訴人之上訴是否有理

由。因此第 471 條第 1 項乃明定：「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

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

定駁回之。」由此可知對於未附具上訴理由之上訴，原裁判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學說稱此

為「上訴理由強制提出主義」。 

結論：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乙提起第三審上訴後逾 20 日仍未補正上訴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其上訴 

乙未附具上訴理由即以書狀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提出第三審之上訴狀，若其未於 20

日向同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書，法院應裁定駁回乙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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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就本訴及反訴的判決一併提起第三審上訴，是否符合上訴第三審關於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

（4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對於抵銷抗辯判決之上訴利益計算，最高法院最新之大法庭裁定有統一之法律見

解，答題時應加以援引。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大字第 279 號裁定。 

【擬答】： 

財產權訴訟上訴第三審之上訴利益說明 

依第 466 條第 1 項：「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

一百萬元者，不得上訴」、第 3 項：「前二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

新臺幣五十萬元，或增至一百五十萬元」及司法院(91)院台廳民一字第 03074 號令：「依民

事訴訟法第 466 條第 3 項規定，將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第 1 項所定上訴第三審之利益額數提

高為新台幣 150 萬元，並自中華民國 91 年 2 月 8 日起實施。」可知對於財產權訴訟上訴第

三審之上訴利益計算，以逾新台幣 150 萬元為準。 

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認被告對抵銷抗辯之敗訴判決上訴第三審，上訴利益應合併「原判決認

原告請求存在之金額」及「經裁判否准之抵銷額」計算 

依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279 號裁定：「被告對於第二審認原告之請求全部存在，其

主張抵銷之請求全部或一部不成立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者，於計算其上訴利益時，應將

所不服第二審認原告請求存在之金額及經裁判否准之抵銷額，合併計算之。」可知被告提出

抵銷抗辯仍受敗訴之判決，計算上訴利益應依本裁定揭櫫之標準計算。 

乙就本訴之上訴利益為 240 萬元，符合上訴第三審之要件 

題示原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判決甲請求之 120 萬元全部有理由之認定，依上開裁定，乙對

此 120 萬全部聲明不服，此部分之上訴利益為 120 萬元。又乙以對甲之 300 萬貨款債權中之

120 萬行使抵銷權，經第一審法院判決不成立，第二審復維持原判決，乙對此部分全部聲明

不服，依上開裁定計算，此部分之上訴利益為 120 萬元。 

綜上，乙就第二審判決之上訴利益合併計算後為 240 萬元。 

乙就反訴之上訴利益為 180 萬元，符合上訴第三審之要件 

題示乙就第一審抵銷之餘額 180 萬元於第二審提出反訴，經第二審判決全部不成立，乙就此

部分之判決全部聲明不服，其上訴利益為 180 萬元，依前開規定，自得上訴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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